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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明確規範實踐大學休閒產業管理學系（以下簡稱本系）國內外校外實務實

習相關內容，使學生於實習過程中確實增加實務經驗，達到理論與實務相配

合之目標，特訂定「實踐大學休閒產業管理學系學生校外實習作業要點」（以

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適用於休閒產業管理學系全體學生。 

三、本系在學生實習前，派員前往實習機構進行實地評估，實習機構如為國內外

連鎖企業，擇一實習機構派員實施評估。評估內容應包括實習工作內容、學

生權益保障、實習環境安全等，並撰寫評估記錄。評估合格後，方可與實習

機構簽訂實習合約。 

四、本系選派學生參與校外實務實習時，應按照實習學生之實習屬性與校外實習

機構簽訂僱傭或非僱傭合約，並於合約上明訂： 

(一)合作機構依學生個別實習計畫提供學生相關實務訓練，並與學校指派之

專責輔導教師共同輔導學生。 

(二)合作機構負責學生實習前之安全講習、實習場所安全防護設備之配置及

相關安全措施之規劃。 

(三)為實習學生投保相關保險。 

(四)明定實習時間、合約期限、實習內容、實習獎學金或薪資之給付、膳宿

及交通、成績評核基準等項目。 

(五)合作機構與實習學生發生爭議時之協調及處理方式。 

(六)學生實習期滿前終止或解除之條件及程序。 

五、本系實習為學期實習，實習課程為休閒產業實務實習(一)(二)(三)共 9 學

分，實習時數為 720小時。 



六、學生校外實習期間發生異常應依下列規定處理： 

(一) 學生實習期間發生爭議時，應向系上反映，進行問題釐清並協商討論，

如問題未獲改善可由學系協助媒合學生至其它實習機構或其他彈性措

施，亦可經系校外實習委員會審核及評估後終止實習。 

(二) 學生實習期間發生不適應，經輔導後仍無法在原單位繼續實習者，應視

情況安排學生轉換、終止實習或彈性措施，並填寫申請表註明實習狀況、

轉換/終止原因、學生意見和輔導教師意見，送系校外實習委員會審核。 

(三) 本系於實習前宣導性別平等意識及申訴管道，學生實習期間發生性平

事件，立即向學校及實習機構權責單位通報，由權責單位依相關法規處

理之。 

七、校外實習費用原則： 

(一) 實習費：以不向學生另外收費為原則，若接受實習機構要求學生支付實

習費，則須經系校外實習委員會議通過方得實施。 

(二) 薪酬：學生實習期間，其酬勞依實習機構相關規定辦理，於實習合約中

訂定之。 

(三) 伙食費、住宿費、服裝費、交通費應於合約中訂定之。 

(四) 保險費：學生須投保意外保險，意外險保額至少新台幣貳佰萬元以上，

應繳保費可由教育部補助、學校、實習機構負擔。 

(五) 如需辦理勞工保險，其保額與保險費用支付方式，應於實習合約中訂定

之。 

八、學生校外實習獎懲：本校學生於校外實習期間，仍具有本校學生身分，其獎

懲依實習機構獎懲規章及本校學生獎懲辦法處理。 

九、學生修習校外專業實習課程，應依本校規定完成註冊繳納全額學雜費(按學

分費註冊繳費者另依學校規定繳費)。 

十、本系之校外實習委員會，每學期應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 

十一、 本系「實務實習」相關規定如下： 

(一)學生實務實習原則於單一實習機構，實習六個月，實習總時數需達 720 

小時，缺少之時數需於開學後至系上進行義務服務工作補足。 

(二)校外實習單位之工作需符合本系之教育目標，並經本系校外實習委員會

審議通過校外實習機構以下列為限： 

      1.負責自然資源或文化資產管理政策、規劃、經營之相關機構，如：國

家公園、都會公園、風景區、森林遊樂區、文化中心、博物館、動物園、

植物園、美術館等休閒產業之主管機關或管理單位。 

      2.辦理休閒活動規劃、管理之團體，如：救國團、青年活動中心、青年

會等團體。  

      3.經營休閒產業之合法機構：獲政府部門核發經營許可之休閒產業機構，

如：遊樂區、度假村、休閒農場等相關事業機構；其他經本系實習委員

會議同意之民間機構。 



      4.經營運動產業之合法機構，如：健身中心、國民運動中心、運動行銷

公司、職棒聯盟、運動產品銷售業等。 

     5.經營餐飲產業之合法機關團體。 

     6.其他:經本系校外實習委員會審查通過核定之休閒相關機構。 

     7.自尋實習單位：該單位需要符合系上校外實習機構範圍之機構類別，

且申請者需先繳交（1）「實習單位之營利事業登記影本」或「實習單位

之公司執照影本」（2）自行尋找實習單位申請表（3）實習單位簡介，

並經本系實習委員會議審核通過成為系上實習單位後始得進行實習。 

(三)實務實習以上、下學期學期期間實施，以單一實習單位為原則，如有特

殊原因得申請延長為一學年，須經實習委員會同意後實施實習。如有特

殊原因須於寒暑假實習者，應於當學期末兩個月前提出申請，並經實習

委員會議通過後始得進行實習。凡分兩次進行實務實習者，需書寫兩份

實習心得報告，及繳交二份實習考核表（於當次實習結束後一週內完成）、

時數證明（打卡單或簽到表）。 

(四)學生實習前，需完成本系規定之申請程序，並經核准後，始得開始計算

實習時數，此外家長同意書繳交之後不得以任何理由或任何形式撤回或

拒絕報到，倘若有特殊原因無法報到，須由家長提出無法報到聲明書並

註明緣由，並經系實習委員會同意後始得為之。 

(五)提前終止實習：全學期校外實習以四～六個月為原則，若學生提報本系

完成實習欲申請提前終止實習，需經本系及實習機構之同意，並必須滿

足以下要件: 

(1)實習累積時數已達 720 小時以上。 

(2)無個別與實習廠商約定延長實習合約期間之情事。 

(3)實習單位已完成實習考評並寄達本系。 

(4)已完成簽妥實踐大學休閒產業管理學系學生校外實習提前結束實習

機構及家長同意具結書。 

若未完成申請程序並經系上同意，則學生不得提前終止實習合約約束力，

違反本規定者，除實習時數不予計算外，並酌情予以校規處分。 

(六)實習機構如違反勞動基準法、性別工作平等法，本系可提前終止實習合

約。 

(七)學生於實習期間不適應，經本系及實習機構輔導及評估後，如學生反映

仍不適應，本系可提出終止合約，並得以將實習生轉銜至其他實習機構

或由學生修習其他替代課程。 

(八)實務實習期間，本系老師將不定時訪視，倘若視察時發現同學具欺瞞事

實情事並經查證屬實，將依校規予以大過兩次處置，該科零分計算外，尚

需重新實習並由系上輔導進行八十小時義務服務工作。 

(九)學生於實習期間，如無故曠職、自行縮短更改實習時間或請假超過三天

以上者，其實習成績以零分計算。 



(十) 本系為實習生投保校外實習學生團體意外險，實習機構為學生辦理勞工保

險等相關保險。 

(十一) 校外實習所需費用皆由學生自行負擔。 

(十二) 本系之校外實務實習活動基於教育之考量，針對學生需要及配合實習單

位實際情形，本系將保留學生實習同意權。 

十二、  實務實習考核項目包括下列各項： 

(一)學生出勤狀況。 

(二)操守、工作能力、學習狀況、工作態度。 

(三)實務實習心得報告一份。 

前述第一、二項納入實習考核表，由實習單位主管評定，佔實務實習總

成績 60%；第三項由任課老師評定分數，佔實務實習總成績 40%，如遇

特殊情況，得於實習委員會審議調整。本系學生應於畢業前完成規定時

數之實習活動，並通過「休閒產業管理學系實務實習」成績考核，方得

取得該科成績。 

十三、  實務實習之承認，如無法適用上述規定時，應以個案方式提交實習委員

會議討論決議之。 

十四、  本辦法適用於 114學年度(含)以後入學之休閒產業管理學系學生。 

十五、  本辦法另有實務實習注意事項，供學生參考。 

十六、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訂補充之。 

十七、  本要點經本系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審議，提報文化與創意學院學生校

外實習委員會通過，送校級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核備，修正時亦同。 

 

 

 


